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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住宅以外（公寓、别墅、度假村、商铺等）的物业

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具备协商议价条件的物业小区’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及小区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由物业服务企

业与小区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等参照本标准协商制定。

三｀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小区服务星级与收费标准相对应

的动态管理办法

建立物业服务收费与服务星级考评相统一的管理办法。物业

服务企业执行对应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物业服务企业如因环境

设施、绿地面积、服务水平变化或因人工、成本变化等其他因素

需要重新评定星级的’应向市房产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重

新评定服务星级后根据评定结果执行相应的标准6对应执行新的

前期物业收费标准’应在小区进出口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1个月°公示期问如有小区业主反映情况’推迟执行;公示期

如没有异议’公示结束后’下月起执行新的收费标准。

对小区管理混乱’服务不到位’或只收费不服务、多收费少

服务以及服务缺乏持续性、稳定性’运行不规范的物业企业’经

监管部门核实后责令整改’对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

底的,将按实际情况重新评定（物业）服务星级,相应降低收费

标准’奖优惩劣’动态管理°

四｀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相关政策规定

（一）物业服务成本或者物业服务支出构成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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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用;

2.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物业管理区域清洁、清运费用;

4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

5.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办公经费;

7.物业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其它费用;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大修、中修和更新、改造费

用,应当通过维修资金予以列支’不得计入物业服务支出或者物

业服务成本°

在国家规定的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内的维修和更换’应由

开发建设单位负责’不得动用专项维修资金或者由业主承担°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业主大会或者全体业主公布物业服务

资金年度预决算并每年不少于一次公布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

况。业主或者业主大会对公布的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和物业

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提出质询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答复。

（二）物业服务费按照不动产登记面积计收。已办理不动产

登记证的’以不动产登记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未办理不动产

登记证的’ 以购房合同标明的建筑面积为准。

（三）纳入物业管理范围的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因开发

建设单位原因未按时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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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资金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交纳。

已交付给物业买受人或已符合交房条件’建设单位或物业服

务企业已书面通知物业买受人’物业买受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

房屋交付手续的’物业服务费自物业交付或书面通知之日起次月

计收.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未入住的或入住后不使用期连续超过

6个月的房屋’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应书面提出申请’经物业服

务企业登记确认后’从第7个月开始’其物业服务费按收费标准

的70％交纳°

五｀物业服务企业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物业服务企业必须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制定的《物

业服务收费明码标价规定》’根据核准评定的服务星级’在小区

醒目位置对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项曰、收费标准、收费依

据、投诉举报电话等进行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不得向业主或者

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公示以外的费用。

市场价格监督检查机关对明码标价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六｀其他未尽事宜,遵照《甘肃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

法》有关规定执行°

七｀执行时间

本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为2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市房产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收到本文件后’如物业服务合同期未满’服务内容及收费标

准可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合同期满后参照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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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嘉峪关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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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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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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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物业服务星级对应收费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月）

＿星服务 二星服务 三星服务 四星服务 五星服务

高层住宅

（带电梯住宅）
1·20ˉ1.30

△
仑

1.3lˉ1.40 1·41ˉ1·55 1.56ˉ1。70 1·71≡1·90

多层住宅

（无电梯住宅）
0。40≈0.50 0。51巨0·60 0。61ˉ0·70 0.71ˉ0·90 0·91ˉ1·10

住宅小区

停车服务

收费

小区内业主自有车辆原则上免收停车服务费;外来车辆按次收费’ 3元／次

辆’过夜5元／次,辆’半小时内免收停车服务费° （不具备协商议价的执行

以上标准或参照嘉峪关市道路两侧非机动车道停车泊位及公共停车场停车

服务收费执行;具备协商议价的从其合同约定;按《甘肃省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确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中停车服务、车位使用

（租赁）费用各自所占比例为3:7°执行公务的车辆免收停车费° ）

装修期间

各项费用

装修押金

1、向装修

企业或个

人收取

2、向业主

收取

1、高层住宅2000·00元／

户;多层住宅1000.00

元／户（向装修企业或个

人收取） ◎

2、装修垃圾清运费:由

业主自行处理的免收’

需要物业服务企业进行

处理的’-次性收取

6.00元／每平米°

装修押金应在装修完成’ 3个月后经

验收合格后退还°业主装饰装修房屋

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与

物业服务企业签订《装修合同》’遵

守物业服务企业提示的合理注意事

项’并配合其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

智能门禁

卡收费

实行门禁智能化管理的小区’新装、改装门禁应免费配置4张门禁卡’多

配、补办可收取工本费10元’更改业主信息（如业主变更）不得收费°

二次供

电、供水、

供热费用

提供二次供电、供水、供热的小区应单独装表、向用户据实分摊并定期公

布’接受住户监督。



说明:

l、上述物业服务星级标准对应的收费标准为最高指导价’

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2、本收费标准绿化养护管理以绿地率30ˉ45％为标准’低于

30％的物业服务企业应主动核减°

3、带电梯住宅第1层’约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时应降低

10ˉ20％’但需乘电梯才能出入的除外。

4、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不包含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照明、

智能化、景观设施（不含绿化用水）等其他共用水、电

费用’发生的这些费用需单独装表计量向住户据实分摊

并定期公布。未单独装表的不得分摊’ 向住户收取。

5、住宅小区电梯电费、维修维护费、监控维护费以及消防

维保费等已包含在物业服务收费中。

6、业主表示不装修并作出书面承诺的’不得收取装修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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